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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重庆市的保甲编查探析

李　 慧　 宇
（《四川大学学报》 编辑部，成都 ６１００６４）

　 　 摘要：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通过在重庆市进行大规模的三次保甲编查，建立了控制严密的基层行政制度———保

甲制度。 通过保甲编查，国民党势力渗透到重庆基层社会，为支持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重庆的统治以及保证重庆

市民生活的正常运转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在重庆保甲制度上也有诸多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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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历来是西南和四川的重镇。 川政统一后，以刘湘为

首的四川地方势力接受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央政府

的领导，国民党势力和国民政府从此开始经营四川，并试图

将四川建设成为即将爆发的对日战争的稳固后方基地。 抗

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迁往重庆，１９３９ 年 ５
月 ５ 日国民政府正式改重庆市为“直属于行政院之市”，直
到 １９４９ 年解放，重庆均为国民政府直接管辖的特别市，其行

政制度长期处于国民党中央的直接督导之下。 在此时代背

景下出现的重庆市三次保甲编查，在中国保甲制度建设与基

层政权建设中具有特殊意义。 本文拟对民国重庆市保甲编

查及其意义做一专门研究。
民国时期，重庆市大规模的保甲编查共经历了三次，第

一次在 １９３５ 年秋季、第二次在 １９３９ 年秋季、第三次在 １９４４
年秋季。

一　 第一次保甲编查

第一次大规模的保甲编查时间在 １９３５ 年秋季。 此次编

查在组织上的形式为：区、警察分局—联保、警察分驻所或派

出所—保—甲。
１９３５ 年①下半年，重庆市开始进行人口调查，９ 月正式

编组保甲，一个月后即完成。 当时在乡村通行的编查步骤

是：先分区设署，然后挨户编号，推定户长，委定甲长、保长，
推选联保主任。 重庆市比照四川成都市的作法，由警察局主

管保甲编查。 保甲编查条例规定由区长办理的所有事务，统
由警察分局长办理。 按各警察分局的警区划分保甲区域，警

察分局成了事实上的区署。
保甲编制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１１ 户以上至 ２０ 户为 １

甲（情形特殊以 ４０ 户为 １ 甲），甲设甲长；１１ 甲以上至 ２０ 甲

为 １ 保，保设保长；５ 保以上至 １０ 保设保长联合办公处，每 １
联保设联保主任 １ 人、副主任 １ 人。 各保以原有街段为范

围，但得合并数街段为 １ 保，不得分割某街段的一部分改隶

于他街段之保；寺庙船户及公共处所以保为单位另列字号，
分别编组，寺庙列为庙字号，船户列为船字号，公共处所列为

公字号。［１］

编组保甲与清查户口是经常进行的工作，当局为此制定

了编查程序：（１）编定及清查户口由甲长执行，（２）复查由保

长执行，按月至少一次，（３）抽查由联保正副主任暨分局长

执行，按季至少一次，但在编组保甲清查户口期间，由警察分

局长指派所属巡官、户籍员警，或遴派地方公正人士协助办

理［１］ 。
因警察分局长兼办所辖警区内保甲事务，于局内附设保

甲办公处，设办事员 １ 人、书记 １ 人，于必要时得指派分局内

局员、巡官、户籍员警协助办理。 各分局所辖的分驻所、派出

所，因兼办辅内保甲事务，附设保长联合办公处，设书记 １
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警察和保甲机构是融为一体的。

保甲人员的任用。 保甲人员指在各级保甲组织中担任

领导职务的干部或专职办事人员。 《重庆市编查保甲户口暂

行办法》规定：甲长由本甲内各户长公推，保长由本保内各甲

长公推，联保副主任由各保长公推，联保主任由所在地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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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所或派出所之巡官兼任。 甲长和保长的任职资格为：２０
岁以上、５０ 岁以下，有正当职业，粗识文字，品行端正，住本

市三年以上的居民。 甲长由分局长加委，联保正副主任、保
长，由分局长呈报市警察局长加委［２］ 。 如果已委保甲长不能

胜任工作或被人告发，查实有更换必要时，警察局可令原推

选人另行推定［３］１０２。
二　 第二次保甲编查

第二次保甲编查在 １９３９ 年秋季。 此次编查在组织上的

形式是：区、警察分局—镇、警察分所—保—甲。
１９３９ 年 ５ 月，重庆升为中央直辖市。 根据规定，由新组

成的市政府对保甲组织进行整顿，制定了《重庆市改进保甲

养成人民自治实施程序》，其原则是“警保联系，管教养卫合

一，以官治为手段，自治为目的” ［４］ 。 １０ 月 １ 日，重庆市临时

参议会举行第一次大会，其市政报告决议案指出：“本市过去

保甲制度太不健全，实有改善之必要，现市府订立之《重庆市

改进保甲养成人民自治实施程序》与本年九月十九日国府

公布之各县组织纲要内关于保甲之条款相符合，应即根据该

实施程序积极进行，以期于短期内，健全本市保甲之组

织。” ［５］

按照市政府的安排，保甲的整编从 １９３９ 年 ８ 月开始，到
１０ 月份完成。 其方法为：户以正户为编组单位，但每一附号

门牌之房屋内须指定 １ 户为正户；以 ６ 户至 １５ 户编为 １ 甲，
６ 甲至 １５ 甲编为 １ 保。 区以警察分局管区为管区，镇以警察

分所管区为管区。 保的编组以在同一警察分所的原有街段

为范围，但得合并数街段为一保，不得分割某所或某街段的

一部分隶于他所或他街段的保。 区镇虽为高于保甲的行政

区划，但仍属保甲系统。 至 １９４０ 年 ７ 月，重庆市编有 １２ 区、
４６ 镇、４６３ 保、５１２９ 甲。 １９４１ 年 ２ 月，从巴县和江北县划入

部分乡镇，增设 ５ 个区：第十三区，由原巴县新丰、高店两乡

改建；第十四区，由原巴县龙隐乡改建；第十五区，由原巴县

崇文、大兴两乡改建；第十六区，由原江北县回龙乡及桓兴、
石坪两乡的一部分改建；第十七区，由原巴县石桥乡改

建［６］８９。 １９４３ 年，又增设一个水上区。 至 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重
庆市计有 １８ 区、７８ 镇、６５９ 保、７４３８ 甲［７］ 。

各级保甲组织机构在第二次编查的情况为：区设区署，
代表市政府办理各该区行政及自治事务。 设区长一人、副区

长二人，干事、录事各一人，兼任干事若干人；镇设镇公所，设
镇长、副镇长、干事、录事各一个，兼任干事若干人；保设保办

公处，设保长、副保长各一人，必要时设兼任干事若干人；甲
置甲长一人［８］ 。 区署、镇公所、保办公处等皆随着保甲编查

而成立。 至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各区署指导员及第一、第十五示范

区专任指导员设置完成，各镇专任及兼任干事和水上各镇义

务干事也全部设置完成。 年内还在各区增设军事、文化干

事；各镇增设副镇长一人（即设两个副镇长），文化、军事、教
务干事各一人；各保增设副保长一人，保干事一至九人。 重

庆市还将合作社、学校、壮丁（后改称国民兵）队也纳入保甲

组织系统。
此次编查后，各级保甲组织机构数量大大超过以前，保

甲人员也大量增加。 如按 １９３８ 年所有区、联保、保、甲仅设

正职计算，计有区长、联保主任、保长、甲长 ３６８４ 人，按 １９４３
年所有区镇保甲数计算，则有区镇保甲长（含副职） ９０２６
人②。 此外，各级保甲机构还任用了许多指导员、干事、保甲

人员。 按照《重庆市改进保甲养成人民自治实施程序》及其

修正案的规定，警察局官员兼任区、镇正职，区镇副职及保

长、干事亦须具备一定的资格。 具体规定为：区长以警察分

局长兼任，并遴选地方声望素著士绅一人及中心学校校长分

任副区长；以中心学校教员、青年团员充任录事、传达等，由
国民兵区队长担任区干事、录事和兼任干事。 镇长以警察分

所巡官兼任，以地方声望素著士绅一人为副镇长；国民兵镇

队副兼任镇干事，其他录事、兼任干事以青年团员或中心学

校教员担任。 保长由地方声望素著士绅担任，副保长以青年

团员或国民学校校长兼充，以国民学校教师及国民兵保队附

兼保干事。 甲长由甲内的户长们推选。 由于区镇长由警察

局官员担任，因此保甲组织仍是与警察紧密联系的。 尽管对

保甲人员的任职资格作了规定，但实际上担任保甲职务的人

大都素质低下，甚至出现文盲和轿夫充当保甲长的情况。
１９４１ 年 ９ 月，重庆市公布了区镇保专任干事任用规则和区

镇专任干事甄别暂行办法，以期提高保甲人员的素质。 区镇

保专任干事的任用规定如下。
１．区署镇公所专任干事除具有与其所任职务有相当学

识或经验外，还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１）曾受地方自治或

保甲训练及格者；（２）曾在党政机关服务一年以上者；（３）曾
任区署指导员、干事或镇公所干事，继续服务一年以上者；
（４）曾在初中以上学校毕业者；（５）曾任小学教职员或社教

工作一年以上者；（６）曾办地方公益事务一年以上者。
２．保办公处专任干事除具有与其所任职务有相当学识

或经验外，还须具备下列资格之一：（１）曾受训练及格者；
（２）曾在党政机关服务者；（３）曾任区署、镇公所干事者；（４）
曾在初中以上学校或有同等学力者；（５）曾任小学教职员或

社教工作者；（６）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者。
区镇保专任干事经区长依上述规定审查合格再上报警

察局考试核委。 考核分为：（１）笔试，包括党义、公文常识、
自治概要；（２）口试；（３）体格检查。 区镇保专任干事经考试

任用后不得无故停职或免职，其有违法或失职者由区长先予

停职，派员暂行代理，仍呈报警察局核办［９］ 。
尽管对保甲人员的任职资格作了多方面的要求，但保甲

工作人员素质低下的局面并没有根本改观。 １９４２ 年 ５ 月，
警察局在报告中说：“本市各区镇干、录事均已分别予以甄别

考核，惟此区镇人员因待遇微薄，虽经严行甄别，而其素质仍

不能十分良好。” ［９］ 至于保、甲长的素质也未见有明显好转

的记载。 事实上，对保甲人员的任用不可能达到规定的要

求，这是由政权本身的腐朽性所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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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次保甲编查

第三次保甲编查在 １９４４ 年秋季。 此次编查在组织上的

形式为：区—保—甲。
到 １９４４ 年 ５ 月国民党推行新县制已快五年，自治标准

远远没有达到。 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上提出《加
强推行地方自治案》，要求大会制定措施，督促各地实行。 重

庆市作为陪都，在国民党中央的亲自督促之下，加快了地方

自治步伐，保甲制度相应有所变化。 １９４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国民

政府修正公布《市组织法》，规定市以下为区，废除镇。 重庆

市政府遵照行政院关于核定调整区以下地方自治组织的命

令，决定自 １９４４ 年 ９ 月 １ 日开始整编全市各区保甲。 其方

法为就原有区署范围，依地势自东至西，或自南至北，按次编

列成甲，再按甲之次序编列成保，其编制以 １０ 户至 ２０ 户为 １
甲，１０ 甲至 ３０ 甲为 １ 保，１０ 保至 ３０ 保为 １ 区，并规定每保

最多不得超过 ５００ 户；同时废镇公所，将原有区署改组为区

公所［１０］ 。
至 １９４４ 年 １０ 月，重庆市保甲整编完成，计设 １８ 区（含

一个水上区）、４０８ 保、７１７７ 甲［１１］ 。 １９４６ 年，重庆市又将原十

一区分为两个区，至年底，除原有水上区外，共计有 １８ 区、
４０７ 保、６９４３ 甲、２０２７９４ 户、１００２８８６ 人；１９４７ 年 １—９ 月，重
庆市保甲小有调整，计有 １８ 区、４０８ 保、６９４１ 甲（详情参见下

表）。 直到 １９４９ 年新中国建立为止，重庆仍分为 １８ 个区，辖
地变化不大。

１９４６ 年 １ 月至 １９４７ 年 ９ 月重庆市保甲统计表

区　 别
保　 数 甲　 数

１９４６．１—１２ １９４７．１—９ １９４６．１—１２ １９４７．１—９

第一区 ２８ ２７ ５５７ ５５７

第二区 ２９ ２９ ５１２ ５１２

第三区 ２２ ２２ ３４５ ３４３

第四区 ２８ ２８ ５１３ ５１３

第五区 ３１ ３１ ６７８ ６７８

第六区 １８ １８ ２８８ ２８８

第七区 １５ １５ ２７７ ２７７

第八区 ２０ ２０ ２７４ ２７４

第九区 ２１ ２１ ４２１ ４２１

第十区 ２４ ２４ ４２８ ４２８

第十一区 ２８ ２８ ５４４ ５４４

第十二区 ２５ ２６ ４３２ ４３２

第十三区 ２３ ２３ ２６４ ２６４

第十四区 ２６ ２６ ４１７ ４１７

第十五区 １５ １５ ２０９ ２０９

第十六区 １６ １６ １８５ １８５

第十七区 １６ １６ ２２８ ２２８

第十八区 ２２ ２３ ３７１ ３７１

总　 计 ４０７ ４０８ ６９４３ ６９４１

　 　 　 　 材料来源：１８４６ 年 １—１２ 月数据来源于《新重庆》月刊第 １
卷第 ２ 期，１９４７ 年 ４ 月，第 ５８ 页；１９４７ 年 １—９ 月数据来源于

《新重庆》月刊第 １ 卷第 ４ 期，１９４７ 年 ６ 月出版，第 ５７ 页。

经过八年抗战时期的发展，重庆市与当时的成都市和四

川省相比，无论在人口数量还是在基层组织规模及其发展速

度上都明显超过了成都市与四川省。 据统计，１９４６ 年，成都

市仅有 １４ 个区、１７４ 保、４１５８ 甲、２２４３３９ 户、７０１１４３ 人；全川

４５１７ 乡镇 （区）、６２８２６ 保、６５７０１５ 甲、８５３９５８６ 户、４７０８８５９
人③。 与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广州、汉口、西安、沈
阳、大连、哈尔滨等 １１ 个行政院直辖市相比，至 １９４８ 年初，
重庆市 １８ 区、４０９ 保、７０４９ 甲、２２０３９９ 户、９８５６７３ 人，占 １２ 个

行政院直辖市总区数 １９９ 区的 ９％、总保数 ４９０１ 保的 ８ ３％、
总甲数 ９９６９５ 甲的 ７％、总户数 ３１１０６８４ 户的 ７％、总人口

１５８７７７８３ 人的 ６ ２％④。 在 １２ 个行政院直辖市中，重庆市的

设区和保甲编组规模及管区居民户数和人数均居于中等水

平。
重庆市废镇设区后，原镇公所的职权由区公所执行。 各

级保甲组织的机构设置按国民政府《市组织法》规定：区设

区公所，置区长一人、副区长一人，由区民代表会选举之，受
市政府之监督指挥，办理本区自治事项及执行市政府委办事

项。 保设保办公处，置保长一人、副保长一人，由保民大会选

举，受区长之监督指挥，办理本保自治事项及执行市政府委

办事项。 甲长认为必要或有本甲居民十人以上之连名请求

时，应举行甲居民会议讨论议决有关本甲兴革事项［１２］ 。 重

庆市政府在本府公报上转发了《市组织法》，并照此执行。
长期以来，重庆市的保甲组织都是由警察局一手控制，

基层行政工作受警察局指导，区镇长由警察局官员担任。 此

次查编后，实行警保分治，警察局不再管理保甲，各级保甲组

织以及保甲事务划民政科（后改为民政局）。 区镇长成为专

职行政干部。 由于取消了镇一级机构，保长直接对区长负

责，保在基层行政中的地位更加重要。
在国民党统治行将结束的前几年，重庆市保甲负责人员

的产生有所改变。 １９４３ 年 １ 月，蒋介石下达手令，以重庆市

为推行新生活运动及实施地方自治的示范区［１３］ 。 １９４４ 年 ７
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的《市组织法施行细则》对选举产

生正副区长和正副保长的任职资格作了规定［１２］ 。
区内公民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被选为区长副区长；（１）

普通考试及格者；（２）曾任委任职以上公务员经铨叙合格

者；（３）初中以上学校毕业者；（４）经自治训练及格者；（５）曾
办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者。

保内公民有下列资格之一者得以被选为保长、副保长：
（１）在初中以上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者；（２）经自治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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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格者；（３）曾办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者。
为了率先推行所谓“宪政”，１９４５ 年，重庆市开始筹备民

选区长、保长和甲长。 １９４６ 年上半年，市参议会、区民代表

会、保民大会和户长会议等民意机构先后建立，市政府决定

举行民选区、保、甲长，以建立各级自治行政机构。 ４ 月，即
选举产生甲长 ６９５１ 人，６ 月选出正副保长各 ４０７ 人、正副区

长各 １８ 人［１４］ 。
按照前述规定选举产生的区保两级干部，其素质当有提

高。 １９４６ 年，民选区长 １８ 人，从学历上看，计有大学毕业 ５
人、专科学校毕业 ２ 人、中学毕业 ７ 人、职业学校毕业 ２ 人、
军事学校毕业 １ 人、其他训练学校毕业 １ 人⑤。 由于国民党

对出席保民大会和区民代表会的代表资格有严格限制，对区

长保长的任职资格也有严格规定，加之国民党幕后操纵，这
种选举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的意愿，选出的区、保、甲长不过

是能够忠实地为反动政权卖命的奴才罢了。
国民党曾长期鼓吹实行地方自治，而地方自治的特点在

于，实行自治的地方事务是通过由地方人民所选出的行政代

表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限，按照本地民意机关决策进行管

理。 国民党政权出于实行独裁政治的需要，迟迟未对各级行

政官员实行民选。 抗战以后，国民党伪装实行民主，为博取

中外舆论的支持，鼓吹要实行民主选举政府官员。 重庆市作

为所谓地方自治的模范市，率先对区、保甲长实行民选，点缀

了国民党的“民主政治”，为即将出笼的《中华民国宪法》献
上了一份礼物。 因此，重庆市长张笃伦认为：“此不仅为重庆

奠定宪政之基础，亦成为吾国民主政治过程中可资纪念之一

页。” ［１５］

四　 重庆市保甲编查的意义

从 １９３５ 年始，经过 １４ 年的经营，重庆市建立了一个庞

大周密的基层行政系统———保甲制，这套行政机制从法律意

义上讲，经历了从自卫组织向自治组织的转变，其职能也经

历了从主要负责维持地方安宁秩序到多种职能的转变，起着

管、教、养、卫的作用。
从 １９３５ 年到 １９３９ 年秋，根据《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

户口条例》规定，重庆市编查保甲目的，旨在“严密民众组

织，彻底清查户口，增进自卫能力，完成剿匪清乡工作”⑥，可
见保甲作为自卫组织，主要担负着反共防共、维持地方秩序

的任务。 在重庆市保甲推行初期，由于各级承办人员奉行不

力、敷衍因循情况严重，加上各地士绅轻视保甲，出现“贤者

不为，为者不贤”的情况，以致保甲的职能没能充分发挥出

来。 经过第一次保甲编查和整理，保甲制度在重庆市初步确

立，为日后国民党逐步代替地方军阀和乡绅控制政权的局

面，为重庆建成战时首都以及国民党战时政令的推行做出了

贡献。
１９３９ 年重庆升格为中央直辖市后，国民党决定把保甲

融入地方自治组织，保甲遂由自卫组织转换为自治组织，并
取消区一级组织，改联保为乡镇。 同时，保甲机构更加完善，
职能更加多样化。 在《乡镇组织暂行条例》中，各级保甲职

能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履行了基层政

权的职责。 同时，抗战爆发后，作为战时陪都的重庆，为争取

抗战胜利，贡献了战争所需的大量人力、物力资源，重庆保甲

发挥了基层组织的动员与组织作用。
应当指出，民国后期重庆的保甲制度与清代是有较大差

别的。 第一，清代保甲不是唯一的基层行政组织，而是与党

坊厢并存的，由于人口相对较少，清代保甲组织比较简单，也
没有专门的办事机构。 民国后期重庆保甲由自卫组织发展

成为专一的自治性质的基层行政组织，由于人口剧增，重庆

保甲组织规模庞大，机构复杂。 第二，清代保甲制度的职能

较单一，主要是维护地方社会治安，保甲长日常工作不多。
民国后期的保甲制度已具备多种职能，各级保甲人员担负着

大量的行政工作与地方自治事务，几乎无所不包。 第三，清
代保甲人员较少，对他们的要求也不高，只需品行端正、习知

义理，即可推荐任命。 民国后期则对各级保甲人员的资格有

一定限制，尤其对区镇干部要求较高，并制定了一些考核、奖
惩和培训保甲人员的办法。

国民党推行保甲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更没有

实现自治的目的，甚至存在诸多弊端。 蒋介石曾在四川省训

练团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开学训词中列举通病四点：
第一，假公济私，营私舞弊；第二，依势招摇，压迫民众；第三，
假借乡镇保甲长的名义公报私仇；第四，在征兵和派工上，苛
派滥索⑦。 保甲作为国民党的基层政权，维护的是国民党的

统治，必然起着“反共防共”的作用。
尽管重庆市的保甲制度存在这样那样的弊端，但它毕竟

维持了重庆市民生活的正常运转，稳定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政

权在重庆的统治，为抗战建国总体目标的实现发挥了作用，
其价值与意义值得人们重新认识。

注释：
①第一次编查时间记载有分歧，有的记载为 １９３６ 年，此处是采用《重庆大事记》中的年数。
②１９４３ 年数字据《本市保甲人员数》统计，参见《重庆市政府公报》第 ５１ 期，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出版。
③ 参见《四川省统计年鉴》第 １ 册，１９４６ 年。
④《全国户口》，国民政府主计部统计局编印《统计月报》第 １３１、１３２ 号合刊，但不包括外国籍及旅外华侨人口。
⑤《市政统计提要》，《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１９４６）》，４１ 页。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政府，案卷号 ３⁃３０７。
⑥“匪”是当时国民党反对派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蔑称，“剿匪”就是围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

例》，见叶木青《中国保甲制度之发展与运用》，世界书局民国 ２５ 年（１９３６ 年）版，第 ９７⁃１０２ 页。

２４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⑦《新四川月刊》第 １ 卷第 １２ 期，１９４０ 年 ４ 月出版，第 ７⁃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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